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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盘龙区拓东街道拓东体育馆等7个临时接种点的通知

盘龙区疾控中心，联盟街道办事处、青云街道办事处、鼓楼街道办事处、东华街道办事处、茨坝街道办事处：
为满足盘龙区群众“就近就便”接种的需求，由各街道办事处主动申请，并做好相关筹备工作，在区级相关专家到临时接种点进行现场设置指导、验收合格后，经研究，同意设立盘龙区拓东体育馆等7个新冠病毒疫苗临时接种点，面向群众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点位及地址如下：
1.拓东街道拓东体育馆临时接种点（东风东路99号拓东体育馆4号门）；
2.青云街道青裕社区临时接种点（金瓦路银海白沙郡小区紫东苑商业区五楼）；
3.茨坝街道临时接种点（龙泉路871文化创意工场党群服务活动中心）；
4.鼓楼街道凰社区临时接种点（七彩俊园购物中心对面）；
5.东华街道临时接种点（新德巷21号，新迎新城后，新迎中学旁）；
6.联盟街道临时接种点（长寿路盘龙区电子商务创业园联盟基地二楼即长寿路116号701快捷酒店旁）；
7.联盟街道同德广场临时接种点（同德广场）。
请区疾控中心加强对相关单位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技术指导和疫苗使用的管理；请承担临时接种点接种任务的相关单位按照《云南省新冠疫苗接种准备工作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规范开展新冠疫苗接种、疫苗使用和冷链管理、不良反应监测和处置及信息报送等工作，确保新冠疫苗接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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